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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套牌人对套牌机动车肇事的赔偿
责任分析

曾吟雨

江苏师范大学，江苏 徐州 221100

摘 要: 近年来，车辆套牌情况频繁出现，这就极大影响了我国的运输市场秩序和我国的经济秩序，从而真车主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

保障。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只有对套牌车处罚的条文，没有相关内容保护真车主。所以真车主的权益维护从某些程度上来讲会

增加套牌车违法成本，对违法行为有震慑作用从而促进国家经济秩序的优化和保障交通安全。在实践中，处理该类交通事故时，应该

避免赋予侵权法其本不适于承担的任务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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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交案件审判实务探索

套牌车辆发生的道交案件近年来在审判实务中也

非常常见。甲驾驶货车在某国道路段行驶，与乙驾驶

的沪轿车在交汇时发生碰撞。两车冲下路基，甲驾驶

的货车侧翻，乙驾驶的轿车翻滚，致车内乘客丙当场死

亡。经交警部门认定，甲、乙对事故的发生负有同等责

任。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查明了如下事实:甲所驾

驶车辆的号牌登记的货车并非肇事货车，该号牌登记

的货车所有人为丁，丁对甲套牌使用其货车号牌的事

宜知情，并收取了套牌使用费。据车辆管理部门登记

信息反映，以甲货车的号牌所登记得货车被先后多次

以损坏或灭失为由申请补领号牌和行驶证，最近一次

申请补领行驶证的申请表上有丁的签名。事发后，丁

亦到交警部门处理相关事宜。肇事货车没有定期办理

年检手续，但并无证据显示存在安全性能方面的缺陷。
事故导致该货车受损，由此发生的拖车费、维修费等费

用共计 1 万元。乙的轿车系进口奔驰 S 级车型，是所

有人乙的私人轿车，该车为 2 个月前以 160 万元购得，

行驶公里数不足 2 万。事故主要导致该车车体变形，

但发动机、变速箱等核心部件完好，通过原厂零部件的

替换与维修，车辆的安全性能和外观均恢复如初，由此

发生的拖车费、维修费等共计 8 万元。但由于是事故

车辆，在交易市场要比同型号的非事故二手车价格降

低，经评估该车的贬值损失为 12 万元。事故发生时，

丙接受了心脏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后出院，正在返回家

里的途中。根据现场勘验笔录，车辆碰撞时丙在轿车

的副驾驶座位上，系好了安全带。另外，检测报告还显

示，车辆翻滚倾覆强烈，导致丙的心脏血压剧增，但由

于丙的心脏冠状动脉刚实施了手术而异常脆弱，从而

加速其缺氧并死亡。
二、关于保险公司责任问题

丁所驾车辆已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甲、乙、丙的

近亲属的赔偿请求在交强险赔偿限额之内的，如为实

际发生的损失，均应当由车辆的承保保险公司承担赔

偿责任，超过交强险限额的实际损失，应当由丁与被乙

按责任比例承担，其中丁应承担的部分应当由车辆的

承保保险公司在商业险限额内承担，不足部分才由丁

承担。
( 一) 按同等比例承担责任

丁车辆与乙车辆均投保由交强险，根据《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交强险条例)

第二十一条“被保险的机动车辆如果发生道路交通事

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
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

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因此，结合本案

例，对于丙的近亲属的实际损失，首先应当由两辆车的

承保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对于超出的部分，由丁与被乙按各 50%的比例承担。
( 二) 套牌不能成为保险公司的免责理由

对于丙的近亲属超出的两车交强险限额的损失，

保险公司不能因为车辆套牌的事由而免责，丁的承保

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车辆套牌的行为必定是

违法的，如果一经查实，就必将受到相应的惩罚。在保

险公司和丁签订的的保险合同里，没有对套牌车辆发

生事故时的情形作出相应规定，保险公司是否可以免

除相应的理赔责任也并没有相关解释或者说明，换句

话来讲，丁对于相关的免责条款是不清楚的，该免责条

款因此不产生法律效力，所以保险赔付责任也应该由

保险公司承担。本案中，丁的车辆是按照自己投保的

车辆来请求理赔的，所以，保险公司不能用套牌来为自

己减免责任。
( 三) 本案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赔偿问题应由

法庭一并解决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交通事故赔偿的相

关规定，商业保险和交强险适用问题已作了相关解释。
在本案中，丁已经同时投保了相关保险，也即机动车第

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法庭应一

起解决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相关赔偿问题。所以，

对于本案中丁的所有损失，应当首先是由双方车辆的

承保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其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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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交强险限额的应由丁承担的部分，由丁车辆的承保

保险公司在商业险限额内赔偿。
三、关于适用法律依据问题

( 一) 举证责任的承担

被害人丙的死亡有很大的原因是其自身身体因素

导致，并非全部由交通事故引起。事故发生时，被害人

丙刚接受了心脏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后出院，其心脏冠

状动脉比正常人脆弱。从被害人的死亡原因上看，其

是由于车辆翻滚倾覆强烈导致心脏血压剧增，从而加

速其缺氧并死亡的。因此，其死亡原因并非交通事故

受伤导致，而是自身疾病导致，本次事故仅起到一个诱

发的作用。而本案从本质上讲是侵权责任纠纷，再考

虑侵权行为的构成，需要加害行为和损害事实两者存

在因果关系，如果在某种情况下，加害人一方有加害行

为，另一方也同时具有权益受损害的相关事实，但是，

二者没有丝毫联系或者是加害行为对于相关损害的造

成并不是起的主要作用，那么这种情况下加害人就不

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所以，加害行为和损害事实两

者有相应的因果关系，这是构成一般侵权行为的必备

要件。本案中，被害人丙的死亡并非交通事故受伤所

致，而且丙的近亲属也未举证证明被害人丙的死亡与

交通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或者有多大的作用，因此

对于丙的近亲属不应当全部由事故责任人承担。丙的

近亲属应当对被害人丙的死亡与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

系承担举证责任。
( 二) 非实际损失一般不予支持

对于乙的损失，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并非实际损失

(如车辆贬值损失)，丁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次交通

事故后，乙的车辆通过原厂零部件的替换与维修，车辆

的安全性能和外观均恢复如初，车辆并没有发生不可

逆转的毁坏，因此也不存在所谓的贬值损失一说。而

且，乙在确定损失数额时，是单方委托的评估机构进行

的，未经法院允许也未与答辩人协商，答辩人不予认

可。其评估所得的贬值数额也是对比在交易市场上同

型号的非事故二手车的价格得出的，贬值损失结论不

客观，确定贬值损失的系数不科学，随意性大，鉴定意

见依据明显不足，该证据不能证明被答辩人乙的主张。
事实上，根据现有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我国尚不具备

完全支持贬值损失的客观条件，故被答辩人乙的该项

主张不应当被支持。
四、关于赔偿标准问题

( 一) 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本次事故为双方事故，被答辩人乙也承担同等责

任。因本次事故导致答辩人车辆受损，发生拖车费、维
修费等共计 1 万元，乙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

责任(2000 元)，超过交强险限额的部分，乙应当承担

50%的赔偿责任。
( 二) 死亡赔偿金标准应分类

根据有关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规定，“死亡赔偿

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

……”在本案中，从丙的近亲属所提供的相关户籍证

明来看，该证据难以证明受害人丙的户籍性质，故应按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
( 三) 主张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缺乏依据

导致受害人丙死亡的原因，除了其身体原因外，就

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乙共同承担责任，答辩人并非主

要致害人，不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根据有关

规定，有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规定如下:“精神损害

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 一) 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

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 其他损害情

形的精神抚慰金。”在本案例中，丙的近亲属要求赔偿

了相对数额较高的死亡赔偿金，即该死亡赔偿金同时

也代表了对丙的近亲属的精神补偿，基于此，那么丙的

近亲属既然已经得到了相关赔偿，就不能再重复提出

相关赔偿的要求，人民法院依法也不应当予以支持。
根据以上的分析，结合相关司法解释，本案中应当

免除当事人丁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换句话讲，即使

如果丁需要承担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那么因为

其和死亡赔偿金重合而不可以重复计算。
五、总结

同意套牌行为并不是套牌车发生事故造成相关损

害的根本原因，如果套牌车性能良好，没有其他潜在的

安全性能隐患，那么它的危害可能也就是停留在扰乱

交通秩序管理、交通运输市场经营等层面。并没有创

造高出其他普通车辆很多的安全隐患。退一步来讲，

就算该套牌车辆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并非合格车辆，

那同意套牌的人也不一定会知道相应情况，同意套牌

人未必会指定某一辆车让套牌人套牌。再退一步讲，

就算同意套牌人知道车辆是存在安全隐患的不合格车

辆，但是仍然同意被套牌了，那么，他所应当承担的风

险责任基础也应该是与《侵权责任法》第 51 条相同，

该行为是因为允许套牌行为创设了使存在安全隐患的

不合格车辆上路行为的不当风险，但是并不是套牌行

为本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类推适用《侵权责任

法》第 51 条的规定，根据法条规定，由同意套牌人承担

相应连带责任。回到本案例中，甲与丁实施套牌行为

就是此种情形。甲的车辆并无性能、安全性等方面的

车辆缺陷，由《侵权责任法》第 10 条可以得出:如果是

基于共同的危险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是，不能够

确定具体侵权人。同意套牌人与套牌车肇事的责任

人，两方的行为不属于分别实施侵权行为，然后两方的

侵害行为造成了同一损害，并且各方的侵权行为都足

以会导致造成的全部损害结果。本案中，丁的套牌行

为与甲的肇事行为不构成共同侵权。在司法实践中，

套牌人承担的连带责任，应是不真正的连带责任，结合

本案 例 来 讲，在 由 甲 不 能 承 担 赔 偿 责 任 时，才 由 丁

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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